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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政府訴願決定書（案號 104－109） 

                              府法訴字第 1030379014號 

訴  願  人：○○○   

            地址：彰化縣伸港鄉○○○ 

送達代收人：○○○  

            地址：新竹縣竹北市○○○ 

原處分機關：彰化縣伸港鄉戶政事務所 

 

訴願人因結婚登記事件，不服原處分機關以言詞告知補正事

項，提起訴願，本府依法決定如下： 

  主 文 

訴願不受理。 

理  由 

一、 按戶籍法第 4條第 1項第 1款第 4目規定：「戶籍登記，

指下列登記：一、身分登記：（四）結婚、離婚登記。」、

第 47條規定：「申請人不能親自申請登記時，得以書面

委託他人為之。認領、終止收養、結婚或兩願離婚登記

之申請，除有正當理由，經戶政事務所核准者外，不適

用前項規定。」、戶籍法施行細則第 20條規定：「戶籍

登記之申請手續不全者，戶政事務所應一次告知補

正。」、戶政事務所辦理結婚登記作業規定第 5點規定：

「結婚登記之申請，戶政事務所應查驗下列證件：（一）

身分證明文件：1、結婚當事人為國內現有戶籍者，應查

驗其國民身分證、印章（或簽名）、戶口名簿、最近二

年內所攝正面半身彩色相片一張。…（二）結婚證明文

件：…2、在國外結婚已生效者，應查驗經駐外館處或行

政院於香港、澳門設立或指定之機構或委託之民間團體

驗證之結婚證明或已向當地政府辦妥結婚登記（或結婚

註冊）之證明文件及中文譯本，加註『符合行為地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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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樣者，並得免附婚姻狀況證明文件。3、結婚當事人一

方為外國籍者，另應查驗外籍配偶取用中文姓名聲明

書，經駐外館處驗證之婚姻狀況證明文件及中文譯本。

婚姻狀況證明文件有效期限，為原核發機關核發之日起

六個月內有效。經外交部公告之特定國家人士，已取得

本部入出國及移民署依法核發之永久居留證者，亦同。

4、除第 3目外，國人與外交部公告之特定國家人士結婚

須先於外籍配偶之原屬國完成結婚登記後，備齊結婚證

明文件向駐外館處申請面談，再持憑經駐外館處驗證之

結婚證明文件，向國內戶政機關辦理結婚登記。」 

二、 次按行政程序法第 95 條第 1項規定：「行政處分除法規

另有要式之規定者外，得以書面、言詞或其他方式為

之。」、訴願法第 1條第 1項規定：「人民對於中央或地

方機關之行政處分，認為違法或不當，致損害其權利或

利益者，得依本法提起訴願。但法律另有規定者，從其

規定。」、第 3條第 1項規定：「本法所稱行政處分，係

指中央或地方機關就公法上具體事件所為之決定或其他

公權力措施而對外直接發生法律效果之單方行政行

為。」、第 77條第 8款規定：「訴願事件有左列各款情形

之一者，應為不受理之決定：八、對於非行政處分或其

他依法不屬訴願救濟範圍內之事項提起訴願者。」 

三、 再按「被告官署就系爭土地不合逕為移轉登記之規定，

以及所以未能辦理之事實，通知原告，並非本於行政權

而對原告為何行政行為，顯於原告權益不生具體的法律

上效果。」、「官署所為單純的事實敘述或理由說明，並

非對人民之請求有所准駁，既不因該項敘述或說明而生

法律上之效果，非訴願法上之行政處分，人民對之提起

訴願，自非法之所許。」復有改制前行政法院 54年判字

第 277號判例、62年裁字第 41號判例可資參照。 

四、 經查訴願人與越南籍女子○○○（○○○，下稱○○○）

於 101年在越南完成結婚登記，於 102年 1月 18日持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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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證書向我國外交部駐越南代表處（下稱駐越南代表處）

申請文件證明，因越南屬外交部公告之特定國家，其國

民與我國國民結婚申請文件證明及來臺簽證者，依「外

交部及駐外館處辦理外國人與我國國民結婚申請來臺面

談作業要點」規定，應先安排面談，駐越南代表處以訴

願人與○○○經面談結果，雙方對於結婚重要事實陳述

不一致或作虛偽不實陳述，依外交部及駐外館處文件證

明條例第 11條第 1項第 3款規定，不予受理訴願人之申

請，訴願人提出異議，駐越南代表處維持原不予受理之

決定，訴願人復向行政院提起訴願亦經駁回，訴願人遂

提起行政訴訟，經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102 年度訴字第

1235號判決認定「文件證明條例並無類此簽證面談之規

定，…面談制度原為辦理外國人與我國國民結婚來臺申

請之審查所建立，並非對於外國人與我國國民結婚效力

之審查，縱依面談結果認為雙方對於結婚重要事實陳述

不一或作虛偽不實陳述，此僅得作為該外國配偶來臺簽

證申請准駁之裁量參考，並不具有認定其結婚有效或無

效之效力，亦無從據以認定原告所提出之結婚證書內容

即屬虛偽不實，自難進而認原告提出本件文件證明申請

之目的或請求驗證文書之內容明顯有違反我國國家利益

之情事，…」而判決外交部就訴願人申請文件證明事件，

應依前開判決之法律見解作成決定，並於 103年 4月 15

日確定在案，駐越南代表處始於 103年 7月 16日就訴願

人與○○○之結婚證書出具證明，惟於證明文件上加註

「本案尚未面談通過」，訴願人於 103年 8月間委託其長

女柯怡如持經駐越南代表處驗證之結婚證明文件、中文

譯本、取用中文姓名聲明書及國民身分證向原處分機關

申請結婚登記，依首揭戶籍法及戶政事務所辦理結婚登

記作業規定，訴願人未能親自至原處分機關申請辦理其

與越南籍○○○之結婚登記，則應以書面委託他人辦

理，並檢附訴願人身分證明文件即國民身分證、印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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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口名簿、最近二年內所攝正面半身彩色相片一張，及

結婚證明文件即外籍配偶取用中文姓名聲明書、經駐外

館處驗證之婚姻狀況證明文件及中文譯本（加註「符合

行為地法」字樣者，得免附婚姻狀況證明文件）、向駐外

館處申請面談再持憑經駐外館處驗證之結婚證明文件，

向原處分機關辦理結婚登記，惟原處分機關審查訴願人

長女柯怡如檢具之資料，發現未有訴願人之委託書，則

訴願人之長女柯怡如即無權代理訴願人辦理登記，申請

程序已不合法，原處分機關本即不能受理訴願人長女柯

怡如之申請，此外，所檢具之身分證明文件，缺少訴願

人最近二年內所攝正面半身 2 吋彩色相片 1張，結婚證

明文件因經駐越南代表處驗證之結婚證明文件未加註

「符合行為地法」，且加註「本案尚未通過面談」，是否

得據以辦理結婚登記，原處分機關仍有疑義，故原處分

機關說明需補正相關書件、相片、通過面談後以憑辦理，

係將申請手續不齊全之事實一次告知訴願人長女柯怡如

請其補正，並非本於行政權而為何行政行為，對訴願人

之權益並不發生具體上的法律效果，依前揭改制前行政

法院判例之見解，應僅係單純的事實敘述或理由說明，

非行政處分，依前揭訴願法規定，訴願人提起本件訴願，

自非法之所許。訴願人主張原處分機關係以訴願人未通

過駐外單位面談之理由而駁回訴願人結婚登記之申請，

恐屬誤會。 

五、 至訴願人主張外交部無權於訴願人申請結婚證書驗證時

進行面談，有無通過面談不得作為駁回訴願人申請結婚

登記之理由等語，因內政部曾以 100年 12月 29日台內

戶字第 1000240491 號函釋：「…依外交部前揭函略以：

依據『外交部及駐外館處辦理外國人與我國國民結婚申

請來臺面談作業要點』相關規定，特定國家（包括菲律

賓）國民與我國國民以結婚為由申請來臺者，應先檢附

相關證明文件向我在該國駐館（處）或指定地點申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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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俟面談通過後，始驗證該外國結婚證明文件，並加

註『符合行為地法』及視需要加註『結婚生效日期』，以

便當事人持回國內向戶政機關辦理結婚登記。…有關國

人與外國人（東南亞特定國家）之結婚登記，請依上開

規定辦理。」該函釋內容認為需面談通過後始驗證該外

國結婚證明文件，並持以向戶政機關辦理結婚登記，惟

前述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102年度訴字第 1235號判決就訴

願人申請結婚證書驗證事件，認為結婚證明文件之驗證

僅在證明形式效力，文件內容不在證明之列，而面談通

過與否僅得作為該外國配偶來臺簽證申請准駁之裁量參

考，並不具有認定其結婚有效或無效之效力，亦無從據

以認定訴願人結婚證書內容即屬虛偽不實，故本案訴願

人雖未通過面談，卻取得駐越南代表處驗證之結婚證明

文件，因與內政部前揭函釋不一致，是否得據以辦理結

婚登記，要無非疑，嗣後若訴願人補齊應備文件申請辦

理時，原處分機關應本於權責轉報上級主管機關釋示後

據以辦理，併予敘明。 

六、 據上論結，本件訴願為程序不合法，爰依訴願法第 77條

第 8款規定，決定如主文。 

    訴願審議委員會           主任委員  陳善報 

                                 委員  溫豐文 

                                 委員  呂宗麟                                          

                                 委員  蕭文生                                                                          

委員  林宇光    

委員  李玲瑩 

           委員  林浚煦 

委員  楊瑞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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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員  黃耀南 

                                                                                                                                                               

中 華 民 國   104    年    2    月    5     日 

 

縣  長   魏  明  谷 

 
本件訴願人如不服決定，得於訴願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 2 個

月內向臺中高等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訴訟。 

（臺中高等行政法院地址：台中市南區五權南路 99 號） 

 


